
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局文件

穗荔水建批〔2023〕20号

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 

共管网完善工程概算的批复

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你中心《关于报送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 

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请示》收悉。我局根据2023 

年7月已批复的《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局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大 

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穗荔 

水建批〔2023〕13号）及《广州市水务局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 

大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初步设计概算评审结 

果的通知》（穗水建管〔2023〕70号）概算评审意见，现鹤洞路 

以南、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概算批复如 

下：

一、项目立项批复及初步设计审查情况
根据《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 

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



（穗发改投批〔2023〕15号）批准同意立项，批复的总投资估算 

为2744万元，其中工程费2041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508万 

元，预备费195万元。根据《广州市城市建设维护工作市区分工调 

整方案》出资原则，所需资金由市财政出资2590万元、区财政出 

资154万元。

二、概算审核情况
根据《广州市水务局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 

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初步设计概算评审结果的通知》，本项目初 

步设计概算审核结果如下：
（一） 送审金额27330752.20元，审定额26311242.13元，其 

中建安工程费18908480.94元，建设工程其他费6196476.14万元， 
基本预备费1206285.05元；

（二） 资金来源：市区财政出资，市财政出资23701565.76元、 
区财政出资2609676.37万元。
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估算总投27440000元，审定的 

概算投资减少1128757.87元，符合政府投资项目限额设计有关规 

定。

请你中心严格按照初步设计概算控制项目投资，遵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程序完善后续工作。

附件：1.广州市水务局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东排水 

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初步设计概算评审结果 

的通知



2. 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局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 

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3. 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 

完善工程概算评审报告

（联系人：谢明伟、李昊；联系电话\_-8150



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

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局办公室 2023年8月22日印发



附件/

广州市水务局文件

穗水建管〔2023〕70号

广州市水务局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东 

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 

初步设计概算评审结果的通知

荔湾区水务局•.
根据《广州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财政投资评审预受理及 

退审有关问题的通知》（穗财建〔2021〕74号）和《广州市水务 

局关于加强市投区建项目（水务工程）概算和结算评审的通知》 

（JGC20220337）规定，经对你单位送审的鹤洞路以南、芳村大 

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初步设计概算（委托号： 
建管排水2023-30号）进行评审，评审结果为：

一 1 —



送审金额: 27,330,752.20元，审定金额： 26,311,242.13元， 

核减金额：1，019,510.07元。

请依据评审结果批复概算。

8月20：

（联系人：方奕舟，联系电话： 88521223 ）

公开方式：免予公开

广州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3年8月15日印发

一 2



附件z

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局文件

穗荔水建批〔2023〕13号

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 

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你中心报来《关于报送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 

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初步设计的请示》已收悉。经审查，现批 

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依据
根据《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 

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 

（穗发改投批〔2023〕15号），工程工程估算总投资2744万元， 

主要内容为新建DN300〜DN600污水管2.14km,新建DN600雨 

水管0.41km。

二、工程建设任务和内容
本项目位于荔湾区东南部，珠江后航道以西、东沙大道以东，



环翠北路以南区域，总面积1.67km2。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DN200〜DN600污水管 1.63km，DN200〜DN1200雨水管（沟） 
0.67km。

三、 设计标准
《广州市中心城区排水系统控制性详细规划（ 2015〜2030年）》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2017）、《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06） （2016版）等。

四、 工程概算
该工程初步设计已于2023年6月12日通过专家评审，设计单 

位已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了工程初步设计。工程概算总投资应 

根据本初步设计批复进行调整完善后再行送审，另行批复。
五、 资金来源：市、区财政资金。
本工程初步设计依据充分、设计方案基本合理，设计文件深 

度符合相关规定，可作为开展下一阶段工作的依据。请你单位严 

格按照概算控制项目投资，并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完善后续 

工作。

本批复文件有效期2年。有效期内完成下一阶段审批工作的， 
本批复文件持续有效。有效期届满未完成下一阶段审批工作的，
应在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向我局申请延期。未办理延期手续的， 
本批复自动失效。
专此函复。



附件：鹤洞路以南、芳村大道以东排水单元配套公共管网完 

善工程初步设计专家评审意见

广*麟響 

（联系人：李昊、谢明伟，电



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

抄送：市水务局
广州市荔湾区水务局办公室 2023年7月11曰印发


